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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

临时

）

会议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

过

２

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投资期

限为自股东大会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

在

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１２

月

３０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

近日

，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

一

）

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１

、

产品名称

：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１８２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

２

、

发行人

：

中国工商银行

；

３

、

币种

：

人民币

；

４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

５

、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

２．９５ ％

；

６

、

产品起息日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

；

７

、

产品到期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８

、

认购资金总额

：

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

；

９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

（

二

）

徽商银行理财产品

１

、

产品名称

：

徽商银行智慧理财

“

本利盈

”

系列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

（

１６０２１８

）；

２

、

发行人

：

徽商银行

；

３

、

币种

：

人民币

；

４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

５

、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

３．２％

；

６

、

产品起息日

：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

；

７

、

产品到期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８

、

认购资金总额

：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９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

、

徽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

二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仅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

风险可控

。

在理财

产品存续期间

，

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

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

，

加强风

险控制和监督

，

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

，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期限短

、

风险较小

，

公司已经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

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

效率

。

在保本的前提下

，

通过适度理财

，

获得一定的收益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

四

、

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前

１２

个月内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国聚隆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聚隆精工

”）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

序

号

公告日期

公告

编号

购买

主体

签约方

金额

（

万元

）

名义收益

计算天数

产品

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收益

（

万元

）

资金类

型

１ ２０１５－７－３１ ２０１５－０１８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１８０００ １８３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９％ ３５０．０４

募集资

金

２ ２０１５－７－３１ ２０１５－０１８

聚隆

精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１２０００ １８３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９％ ２３３．３６

募集资

金

３ ２０１６－１－１３ ２０１６－００２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３５００ ９１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２％ ２７．９２

自有资

金

４ ２０１６－１－１３ ２０１６－００２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２４００ ５８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１％ １１．８２

自有资

金

５ ２０１６－１－１３ ２０１６－００２

公司

徽商银行

宣城宁国支行

３０００ ９１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２％ ２３．９３

自有资

金

６ ２０１６－２－３ ２０１６－００４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１８０００ ９１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０％

尚未

到期

募集资

金

７ ２０１６－２－３ ２０１６－００４

聚隆精

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１２０００ ９１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０％

尚未

到期

募集资

金

８ ２０１６－３－１０ ２０１６－００６

公司

徽商银行

宣城宁国支行

３０００ ９１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２％

尚未

到期

自有资

金

９ ２０１６－３－１８ ２０１６－００８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２４００ １０３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２．７％

尚未

到期

自有资

金

１０ ２０１６－４－２１ ２０１６－０１９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国支行

３５００ １８２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２．９５％

尚未

到期

自有资

金

１１ ２０１６－４－２１ ２０１６－０１９

公司

徽商银行

宣城宁国支行

３０００ １８３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３．２％

尚未

到期

自有资

金

截止到本公告日

，

公司及聚隆精工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３

亿元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１１

，

９００

万元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１８２

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

；

２

、

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产品说明书

（

机构版

）。

特此公告

。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6-052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医药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人福医药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与上海杏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杏泽

”）、

陈远平

、

金焱

、

上海

国顿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上海国顿

”）、

吴剑军

、

凌银华

、

青阳县

东堡现代农业观光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观光园公司

”）、

张洂波等签订了

《

上

海健益兴禾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合伙协议

》，

合伙成立上海健益兴禾投资

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投资基金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公告

。

因经营发展需要

，

投资基金合伙人

及经营范围发生变更

，

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投资基金合伙人变更情况

１

、

变更基本情况

钟伟拟受让张洂波占投资基金

６．２５％

的份额

，

受让价格为

２５００

万元

，

为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

符奇荣拟受让张洂波占投资基金

５％

的份额

，

受让价格为

２０００

万元

，

为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

周佳拟受让张洂波占投资基金

２．５％

的份

额

，

受让价格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为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

闫相宏拟受让张洂波占投

资基金

２．５％

的份额

，

受让价格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为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

上海骏帑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上海骏帑

”）

拟受让张洂波占投资基

金

５．６５％

的份额

，

受让价格为

２２６０

万元

，

为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

西藏鑫亿康

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藏鑫亿康

”）

拟受让陈远平占投资基金

１２．５％

的份额

，

受让价格为

５０００

万元

，

为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

公司参与份额未发生变化

，

相关变更事项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不涉及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２

、

变更后各合伙人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

序号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１

上海杏泽 普通合伙人 现金

４００ １

２

人福医药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３

陈远平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６８４０ １７．１

４

西藏鑫亿康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５

金焱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３０００ ７．５

６

上海国顿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８０００ ２０

７

吴剑军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１０００ ２．５

８

凌银华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１０００ ２．５

９

观光园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１０００ ２．５

１０

钟伟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２５００ ６．２５

１１

符奇荣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２０００ ５

１２

周佳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１０００ ２．５

１３

闫相宏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１０００ ２．５

１４

上海骏帑 有限合伙人 现金

２２６０ ５．６５

合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新增合伙人情况

新增合伙人均为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

具体情况如下

：

（

１

）

钟伟

，

男

，

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

中国国籍

，

居住于上海市

，

任上海伟佳

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

（

２

）

符奇荣

，

男

，

出生于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

中国国籍

，

居住于上海市

，

主要从事工

程项目的开发

、

管理

。

（

３

）

周佳

，

女

，

出生于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

中国国籍

，

居住于浙江省温州市

，

主要从

事资产管理和财务咨询

。

（

４

）

闫相宏

，

男

，

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

中国国籍

，

居住于山东省青岛市

，

任

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

５

）

上海骏帑

，

有限合伙企业

，

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执行事务合伙人

袁逸飞

，

注册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１１４２

号

２３

幢

３１３４－６３

室

，

出资额

５００

万元

（

袁逸飞出资

２５０

万元

，

吴剑军出资

２５０

万元

，

各占

５０％

）。

上海骏帑的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等

，

该公司成

立不足一年

，

目前尚未展开运营

，

暂无经营财务数据

；

其实际控制人袁逸飞

，

男

，

出生于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

，

中国国籍

，

居住于上海市

，

任上海兆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

（

６

）

西藏鑫亿康

，

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法定代表人田

萍

，

注册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１１０

室

，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

田萍出资

３

，

３７０

万元

，

出资比例

６７．４％

；

牛玺杰出资

６８０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３．６％

；

李征出资

４７５

万元

，

出资比例

９．５％

；

罗小梅出资

２８５

万元

，

出资比例

５．７％

；

宋萍出资

１９０

万元

，

出资比例

３．８％

）。

西藏鑫亿康的经营范围包括医药项目投资

、

医药技术

、

医疗器材的技术开

发

、

技术咨询及技术转让等

，

该公司成立不足一年

，

目前尚未展开运营

，

暂无经

营财务数据

；

其实际控制人田萍

，

女

，

出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

中国国籍

，

居住于成

都市

，

任成都万隆亿康医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与西藏鑫亿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受让其持有的成都万隆亿康医药有限公

司

７０％

的股权

。

除此以外

，

各新增合伙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

二

、

投资基金经营范围变更

经各合伙人同意

，

投资基金的经营范围由

“

股权投资

、

创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投资管理

”

变更为

“

投资管理

、

创业投资

。”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程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52� � � � � � �证券简称:方兴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8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６－０４－２０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

８００９

号 公司三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２６．１１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

，

会议的召

集

、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董事长

、

副董事长因公事未能到会

，

经到会董事推选

，

本次会议由董事鲍兆臣先生主

持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

，

出席

４

人

，

董事长茆令文先生

、

副董事长夏宁先生

、

董事曲

新女士皆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２

人

，

监事陈勇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

３

、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

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

：

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更名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Ａ

股

１００，１５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７

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１６，７７３，２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第

８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

获得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

：

汪大联

、

姜利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股东大会的提案

，

以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0428� � � �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6-040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

、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6

年

4

月

20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30

。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6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

00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6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6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5:00-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地点

：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593

号潇湘华天大酒店长沙厅

3．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

股权登记日

：

2016

年

4

月

13

日

5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共计

3

人

、

代表

股份数

630,910,02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9191%

。

其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2

人

、

代表股份数

630,

908,92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9190%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数

1,1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1 %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1

人

、

代表股份数

1,1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1%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陈纪明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律师见证意见

。

会议的召集

、

召

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

议案一

、《

关于公司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30,910,02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

投票情况为

：

同意

1,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

、

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

根据相关法律

、

深交所相关规则及

《

公司章程

》，

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刘刚 张惠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经由董事会成员签字确认的

《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1日

（上接B5版）

二、各项业务的具体内容、具体开展情况、收入确认方式及分业务利润率情况

1、各项业务具体内容及开展情况

紫博蓝是一家领先的互联网数据营销服务公司，主要从事代理百度、搜狗、谷歌、神马等主流媒体资源的PC端及移动端SEM产品，提供数据营销解决方案，并利用自有系统为广

告主提供SEO优化服务、全案营销服务、DSP服务、网站建设及推广自有产品。 从业务类型看，紫博蓝主要从事数据营销、移动营销和相关技术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数据营销业务是指为代理广告主在百度、搜狗、谷歌等搜索引擎媒体上进行广告投放所形成的业务，该业务是紫博蓝目前最主要的业务类型。 这些广告主通过紫博蓝的服务从

搜索引擎媒体上获得优质，廉价且数量巨大的用户点击量，形成广泛、有效的广告效应。 紫博蓝为广告主筛选出数十万到数千万数量的有效的关键词，并且通过自有的蓝果系统和

优化师团队实时调整优化与这些关键词相关的数十个参数，主要包括出价、排位、点击量、转化量、竞争对手排名、时间、地域等，以达到最佳的投入产出比，优化广告主产品或者服务

的营销效果。

移动营销业务是指紫博蓝帮助广告主在各种手机应用（APP）市场进行推广，营销广告受众（智能终端使用者）下载、安装、使用广告主自身的手机应用（APP）并将潜在的消费

转化为实际的消费。 紫博蓝根据客户的广告需求和营销诉求，结合行业的竞争状况，优化广告主在各个媒体（主要是应用市场包括百度手机助手，神马等）上的投放数量和投放方式

（如竞价投放，时长包断投放等）。 根据广告主的类型、投放金额以及双方商务条款谈判的结果，紫博蓝与其采用不同的结算方式和结算价格。 通常有CPD(cost� per� download，即按下

载计费)、CPA（cost� per� action，即按激活计费）等结算模式。

技术服务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特定客户的营销目标，主要包括精准营销技术服务、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缩写而来，中文意译为“搜索引擎优化” ）服务以及全案。

精准营销技术服务是指通过对广告交换市场（adexchange）的巨大的（每日几十亿浏览）广告访问流量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为广告主筛选出最适合他的那部分目标受众，针对

这些特定人群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以提高广告投放的针对性和效果，开展这项业务需要巨大的数据分析系统进行支撑，紫博蓝依靠自身在数据分析方面较为强大的优势，能够为

客户提供优质的数据分析整合服务。 SEO业务是紫博蓝通过对广告主的网站进行技术改造更新，为客户的网站在被搜索引擎媒体收录时获得较高的权重，取得更靠前的排名。 由于

排名靠前的网站被用户点击的几率要远高于排名靠后的网站，这样就可以为客户带来免费（非搜索引擎广告投放）的流量，增加点击、浏览、消费的机会。 全案业务是为客户制定一

整套整体的网络营销策略的服务，对广告主的产品、品牌、服务等进行市场受众行为及心理分析，制定一整套完整的营销策略与计划，与广告主共同制定或者在授权范围内制定媒体

采购计划，确定媒体投放平台及广告位、广告时间、展示频率等。

2、收入确认方式及分业务利润率情况

紫博蓝2015年各项业务开展情况如下：

主要业务类别

2015

年营业收入

（

万元

）

毛利率

数据营销

187,769.99 4.94%

移动营销

20,649.13 3.58%

技术服务

21,012.45 33.17%

合计

229,431.57 7.40%

注：以上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紫博蓝各项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主要业务类别 收入确认政策

数据营销

紫博蓝根据代理客户在搜索引擎媒体开设的账户中当期点击消耗的账户金额及合同约定确认收入

，

该项收入即为客户通过搜索对引擎媒体实际投放广告

的金额

。

移动营销

紫博蓝通过代理广告主在百度手机助手

、

神马以及手机应用商店等移动分发渠道投放广告所产生的收入

，

其收入按照业内较为通用的

CPD(

按下载计费

)、

CPA（

按激活计费

）

等计费模式计算的消耗结果确认收入

。

技术服务 根据合同的约定

，

按照提供的技术服务项目完成

、

技术劳务提供完毕后确认相应的收入

。

三、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及适用领域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软件著作权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产生。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软件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

日，但软件自开发完成之日起50年内未发表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不再保护。

紫博蓝软件著作权适用领域均为互联网数据营销。

四、商标受让取得的具体情况

紫博蓝拥有的12项商标均受让自北京连恒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核准商标转让证明》，以上12项商标受让取得日期均

为2012年9月13日。

五、部分域名即将到期的续期情况

紫博蓝目前已对已经到期和即将到期域名进行了续期，本次续期完成的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域名注册人 注册时间 有效期至

1 zibolan.net

紫博蓝

2002.11.22 2017.11.22

2 zibolan.net.cn

紫博蓝

2008.4.29 2017.4.29

3 zblsem.com

紫博蓝

2009.8.6 2017.8.6

4 zblsem.com.cn

紫博蓝

2009.8.6 2017.8.6

5 zblseo.cn

紫博蓝

2009.7.21 2017.7.21

6 zblseo.com

紫博蓝

2009.7.21 2017.7.21

7 zblseo.net

紫博蓝

2009.7.21 2017.7.21

8 zblseo.com.cn

紫博蓝

2009.7.21 2017.7.21

9 zblseo.net.cn

紫博蓝

2009.7.21 2017.7.21

10 zikker.com

紫博蓝

2007.8.1 2017.8.1

11 zishu010.com

紫博蓝

2015.6.9 2017.6.9

12 zishu.club

紫博蓝

2015.3.27 2017.3.27

13 zblmail.com

紫博蓝

2009.7.28 2017.7.28

14

乐付

.com

北京蓝坤

2011.7.8 2017.7.8

15 lefu.mobi

北京蓝坤

2011.7.5 2017.7.5

16

乐富中国

.com

北京蓝坤

2011.7.8 2017.7.8

17 jcteam.cn

世纪杰晨

2007.5.12 2017.5.12

六、主要核心技术人员情况紫博蓝核心技术人员多年来深耕于互联网数据营销领域。 通过多年的客户及行业经验积累，成员在基于互联网搜索营销与优化基础上，形成了一套

自有高效的技术服务系统，为客户提供更具系统性的技术支持与解决方案。 核心成员在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产品设计等方面已经在行业中建立了一定领先优势，构

成了紫博蓝的核心竞争力。

主要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出生

年份

学历 任职 主要工作经历

樊晖

1969

年 硕士 总经理

目前全面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管理工作

，

在电信和电子技术行业有

15

年的市场和区域管理经验

，

在互

联网运营及推广领域有着丰富的市场管理经验

；

曾先后供职于中国电子技术应用公司

、

中国通达电子

网络系统公司

，

行业内有较大影响力

张宏武

1972

年 大专 副总经理

目前负责销售事业部日常运营及年度经营指标的达成

，

在网络增值服务领域有深入的研究

；

曾先后担

任上海润声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华夏联科通信有限公司

、

北京品极通达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职务

付恩伟

1981

年 本科 副总经理 目前负责主管服务与行业运营事业部

；

在

SEM

服务管理领域有丰富经验

，

曾担任百度增值服务部总监

七、主要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协议签署情况：

主要核心技术人员樊晖、张宏武、付恩伟（以下称“乙方” ）已于2016年3月18日与紫博蓝（以下称“甲方” ）签署了《紫博蓝网络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服务期及竞业限制协

议》，协议关于“在职期间及离职后竞业限制义务” 的约定如下：

“2.1� 除非得到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进行或牵涉进在任何方面与甲方业务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

2.2� 乙方在职期间及离职后的两年内承担竞业限制义务，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甲方产品或业务相竞争或相似的任何业务或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商业形式：

（1）不得自营或参与经营与甲方有竞争的业务，直接或间接生产、经营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服务；

（2）不得到与甲方在产品、市场或服务等方面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或者组织任职，或者在这种企业或组织拥有利益；

（3）为与甲方在产品、市场或服务等方面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或者组织提供咨询或顾问服务，透露或帮助其了解甲方的核心技术等商业机密；

（4）不直接或间接地劝说、引诱、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甲方的任何管理人员或员工终止该等管理人员或员工与甲方的聘用关系，不得聘用甲方的在职员工，或者其他损害甲方

利益的行为；

（5）就甲方届时开展的任何一类的业务而言，不直接或间接地劝说、引诱、鼓励或以其他方式促使甲方的任何客户、供货商、代理、分销商的任何个人终止或以其他方式改变与甲

方的业务关系；

（6）不得干扰甲方供应货物或服务的持续性，或破坏上述任何供应的条件。

2.3� 乙方承诺在职期间及离职后，不会散布任何有损于企业或其董事、管理人员、雇员声誉和利益的言论或信息。

2.4� 本条所称离职，以任何一方明确表示解除或辞去劳动关系的时间为准。 乙方单方面停止履行职务的行为，亦为离职。

2.5� 竞业禁止期内，乙方如有意愿即将与其它任何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者担任其顾问，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的，或者乙方如可能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业务经营，则乙

方须将该用人单位的名称（姓名）、地址、业务经营情况主动告知甲方。 ”

八、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之“一、紫博蓝情况简介” 之“（六）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1、主要资产” 部分、之

“（九）与标的企业相关的行业情况” 之“1、紫博蓝主营情况” 部分及之“（十一）主要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部分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12、预案披露，搜索引擎媒体与SEM服务商的商业协议都是采用一年一签的行业惯例，请补充披露商业协议如未能续签对上市公司业绩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并充分披露风险。

回复：

一、商业协议如未能续签对上市公司业绩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发展，紫博蓝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数据营销服务商，与百度、搜狗、神马等上游搜索引擎媒体保持良好了合作关系，2014年及2015年持

续被百度评为五星级代理商。 自2010年起与百度开展合作以来，历年均与百度顺利签订商业协议，自2012年起持续与搜狗保持合作关系，自2014年起持续与神马保持合作关系，紫博

蓝与上游搜索引擎媒体已经形成较强的粘性。

虽然紫博蓝已经与上游搜索引擎媒体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但如果未来未能与现有的上游搜索引擎媒体顺利续约商业协议，则紫博蓝将需要寻找替代的搜索引擎

媒体开展合作，若不能在短时间内与替代搜索引擎媒体建立业务关系，将会影响紫博蓝业务的有效开展，可能导致业绩下降的风险，对紫博蓝的估值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

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二、补充披露

已将上述内容补充披露在“重大风险提示” 中之“二紫博蓝经营风险” 之“（六）与搜索引擎媒体持续合作的风险” 中。

13、预案披露，交易对手方承诺紫博蓝2016年度至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3,000万元、17,000万元和22,000万元；如果本

次购买资产未能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年度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双方确认紫博蓝2019年的预测净利润为29,000万元。 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SEM行业发展情况及目前经营情况，说明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业绩承诺方网罗天下、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等是否具有完成业绩补偿承诺的履约能力及履约保障措施，举例说明业绩承诺期内各期应补偿的金额及对应的

补偿方式，明确股份和现金的补偿比例上限，并请财务顾问对该利润补偿方案及保障措施的可行性发表意见；

（3）如若紫博蓝业绩未如预期，是否存在业绩承诺方不足以弥补上市公司的情况，如存在，请补充披露各补偿方需承担不足部分的具体补偿方式，并提示相关风险；

（4）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为控股股东 ，交易标的紫博蓝实际控制人网罗天下为第二大股东 ，请补充披露承诺期期间及承诺期结束后公司股东结构是否具有

稳定性 。

回复：

一、 业绩承诺的依据及合理性

1、互联网广告发展状况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互联网广告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互联网广告的业务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从2012年的781.7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1,573.4亿元，复合增长

率达到41.87%。

2014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整体市场规模为1,573.4亿元，增长率为41.05%。 互联网广告多年保持快速增长，目前市场已进入成熟期，未来几年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预计到2018年，中国

互联网广告市场将突破4,000亿元，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互联网广告分为搜索关键字、电商广告、品牌图形广告、视频贴片广告、富媒体广告、文字链接广告、独立分类广告、电子邮件广告和其他形式的广告等，其中关键字搜索、电商广

告、品牌图形广告占据我国互联网广告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而关键字搜索则一直居于互联网广告的最大份额的广告类型。 2014年，关键字搜索市场规模达到438.8亿元，同比增长达

50.6%。 增速高于整体网络广告市场。 关键字搜索广告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百度等行业巨头的营销布局，另一方面得益于移动搜索广告市场份额的增长。

移动端的互联网广告所占份额将不断上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移动搜索广告投入或将超过PC端，成为搜索广告新的增长动力所在。 2014年移动广告市场规模达到296.9亿元，同

比增长翻一番，增长率达122.1%，发展迅速。 移动广告的整体市场增速远远高于网络广告市场增速。

2、紫博蓝经营情况

紫博蓝成立于2007年，是目前国内领先的数据营销服务公司，代理百度、搜狗、百度手机助手、谷歌、神马等PC端及移动端SEM产品，提供数据营销解决方案，并利用自有系统为广

告主提供SEO优化服务、全案营销服务、DSP服务、网站建设及推广自有产品。 伴随着互联网产业及经济的飞速增长，公司的业务在近三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5年，公司成为百

度、搜狗在国内最大的产品代理商之一，并在谷歌、百度手机助手、神马的代理商中位居前茅。

2013年-2015年紫博蓝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一

、

营业收入

44,811.49 116,558.26 229,431.57

增长率

- 160.11% 96.84%

二

、

营业成本

39,561.51 106,592.63 212,444.20

毛利率

11.72% 8.55% 7.40%

三

、

净利润

1,377.62 3,423.56 6,672.06

净利率

3.07% 2.94% 2.91%

少数股东损益

- 97.24 186.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77.62 3,326.32 6,485.72

注：2014及2015年度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由上表可知，紫博蓝2014年和201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60.11%和96.84%，增长率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长率。

3、盈利预测的基础

紫博蓝进行盈利预测时， 出于谨慎考虑， 预测期各业务类别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历史平均增长率， 其中预计 2016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 因此 2016年预测增长率为

70 . 14% ，至 2017年收入增速放缓与行业增速趋于一致 ，预测收入增长率为 30 . 36% ，并逐年下降 ；预测期毛利率水平均低于历史平均毛利率水平；预测净利润率略高

于历史平均水平 ，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预测期未单独考虑资产减值损失等非经常性损益；二是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 ，规模效应也随之放大，各项费用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略有下降。

基于紫博蓝目前的经营情况及行业发展趋势，根据上述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及净利率等因素，紫博蓝未来五年利润表主要经营数据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

、

营业收入

390,366.30 508,866.53 657,917.37 826,710.27 992,268.34

增长率

70.14% 30.36% 29.29% 25.66% 20.03%

二

、

营业成本

361,821.64 471,342.34 609,470.47 765,610.34 918,873.21

毛利率

7.31% 7.37% 7.36% 7.39% 7.40%

三

、

净利润

13,361.62 17,582.87 22,870.44 30,266.05 36,334.55

净利率

3.42% 3.46% 3.48% 3.66% 3.66%

减

：

少数股东损益

374.15 589.49 889.79 1,266.50 1,715.15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2,987.47 16,993.39 21,980.65 28,999.55 34,619.39

综上，综合考虑企业自身发展状况和行业发展趋势，紫博蓝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和净利率预测在合理区间，业绩补偿金额具备合理性。

财务顾问认为，紫博蓝业绩补偿金额考虑了企业自身发展状况和行业发展趋势，具备合理性。

二、业绩承诺方的履约能力、保障措施、举例说明补偿金额及方式等

（一）业绩承诺方网罗天下、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完成业绩承诺的履约能力及履约保障措施

根据上市公司与网罗天下等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中有关业绩承诺和补偿的约定，网罗天下等承诺紫博蓝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为准，下同）分别不低于13,000万元、17,000万元和22,000万元；如果本次购买资产未能于2016年12月

31日前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年度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双方确认紫博蓝2019年的预测净利润为29,000万元。 网罗天下、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以下简称“补偿方” ）

就本次交易业绩承诺向申科股份承担补偿责任，补偿方及其承担比例情况如下：

业绩补偿方 业绩补偿承担比例

网罗天下

91.74%

张宏武

3.13%

付恩伟

2.09%

徐小滨

1.47%

刘晨亮

1.05%

高巍

0.52%

合计

100.00%

补偿方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若各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对价不足以弥补对上市公司的补偿责任，则各补偿方需另行承担不足部分的补偿责任。 本次补偿方案中网罗

天下、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的履约能力及履约保障措施明确可行，原因如下：

1、网罗天下、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完成业绩补偿承诺的股份较为充足

本次交易中，网罗天下、张洪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成亮、高巍的交易对价及获取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所持紫博蓝股份比例 取得的对价

（

万元

）

股份支付对价

（

万元

）

现金支付对价

（

万元

）

上市公司向各股东发行股份

数

（

股

）

1

网罗天下

49.90% 121,201 121,201 - 78,143,778

2

张宏武

2.52% 5,067 4,141 926 2,669,890

3

付恩伟

1.68% 3,377 2,760 617 1,779,497

4

徐小滨

1.26% 2,495 1,938 557 1,249,516

5

刘晨亮

0.84% 1,691 1,382 309 891,038

6

高巍

0.42% 844 690 154 444,874

合计

56.62% 134,675 132,112 2,563 85,178,593

将补偿方与全部交易对方对价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交易对方 所持紫博蓝股份比例 取得的对价

（

万元

）

股份支付对价

（

万元

）

现金支付对价

（

万元

）

上市公司向各股东发行股份

数

（

股

）

全部交易对方

100.00% 210,000 183,612 26,388 118,382,972

补偿方

56.62% 134,675 132,112 2,563 85,178,593

补偿方占全部交易对方的比例

56.62% 64.13% 71.95% 9.71% 71.95%

根据上述对比结果，补偿方在此次交易中获取的股份对价比例较高，补偿方所取得的股份支付对价金额合计为132,112万元，占本次交易对价210,000万元的比例为62.91%。根据业

绩补偿的计算公式， 只要累积业绩承诺实现比例达到37.09%以上， 补偿方持有的股份即可完全覆盖业绩补偿承诺。 根据紫博蓝未经审计财务数据，2015年紫博蓝实现销售收入229,

431.57� 万元、实现净利润6,672.06万元，以目前数据营销行业发展情况，预计近三年年行业形势不会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故在紫博蓝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补偿方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对价能够满足履行业绩补偿的承诺。

（2）股票对价的锁定措施能够对补偿义务人的履约提供保障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及相关承诺函，同时考虑到业绩补偿方网罗天下、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等在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

的股份时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预计均超过12个月，故补偿方所持股份将在履行完毕利润补偿承诺后分三期解锁：第一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且履行

其利润补偿承诺之日可转让20%；第二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且履行其利润补偿承诺之日可转让30%；第三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且履行其利润补偿承诺之日可转让50%。

假设2016年重组实施完毕，根据目前情况，预计 2016� 年行业形势不会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承诺业绩达标的可能性较高。 假设在补偿方第一期股份解锁且全部减持后，补偿方剩

余持有的锁定股份对应的对价为105,689.60� 万元，占本次购买资产交易对价的 50.33%；若2017年公司承诺业绩继续达标，第二期股份全部解锁，则补偿方剩余锁定股份对应的对价为

66,056.00万元，占交易对价的31.46%，此外，公司还可要求补偿方以前期减持股票所得进行现金补偿。 补偿方锁定股份对应的对价覆盖业绩补偿金额比率较高，故股票对价的锁定措

施能够对补偿义务人的履约提供一定保障。

（3）占比最高的补偿方具备较强经济实力

网罗天下为紫博蓝的控股股东，在补偿方中承担业绩补偿的比例最高为91.74%，樊晖为网罗天下的控股股东。 网罗天下成立多年，截至2015年12月31日，网罗天下资产总额7,264

万元，且除持有紫博蓝股份之外，网罗天下还持有深圳蓝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导向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宽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加诚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

经济实力。 樊晖先生从事电子信息及数据营销行业多年，除持有网罗天下51%股份外，还持有北京蓝石汇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信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乐富支付有限公司、北京

蛋蛋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如网罗天下等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或在补偿股份时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则不足的

部分由网罗天下等补偿方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 同时樊晖作为紫博蓝的实际控制人承诺：本人将对网罗天下等补偿方利润补偿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以自有财产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保证上市公司不会受到因此受到损失。

以上内容已在预案“第五节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六）利润承诺、减值测试和补偿安排” 中补充披露。

（二）举例说明业绩承诺期内各期应补偿的金额及对应的补偿方式

1、业绩补偿公式

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承诺年度内各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总和×交易价格总额－累积已补偿金额=（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4.04-累积已补偿金额

注：4.04为交易价格210,000万元除以承诺年度内预测净利润总和52,000万元保留两位小数的结果.

当期应补偿股份总数=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如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或在补偿股份时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则不足的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方式向上市

公司补偿，补偿现金金额为不足股份数量乘以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当年度需补偿现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交易价格总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已补偿现金额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时，如果各年度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或现金不冲回。 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或现金不冲回。

2、举例说明

（1）假设条件

1）本次交易于 2016� 年实施完毕，紫博蓝于2016年、 2017年和 2018年经审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拟使用配套募集资金投资（含期间资金的存款、理财等收益）所产生的

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0,000� 万元、12,000万元和24,000万元。

2）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未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3）假设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已足额补偿

（2）补偿金额及股份

期间

业绩承诺

（

万元

）

累积承诺利润

（

万元

）

实际利润

（

万元

）

累积实际利润

（

万

元

）

累积未实现承诺利润

（

万元

）

当期补偿金额

（

万元

）

当期补偿股份数量

（

万

股

）

2016

年

13,000 13,000 10,000 10,000 3,000 12,120 781.43

2017

年

17,000 30,000 12,000 22,000 8,000 20,200 1,302.39

2018

年

22,000 52,000 24,000 46,000 6,000 - -

2016� 年，紫博蓝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3,000万元，补偿方需进行业绩补偿，补偿股份数量为3,000*4.04/15.51=781.43万股。

2017年，紫博蓝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8,000万元，补偿方需进行业绩补偿，补偿股份数量为（8,000*4.04-3000*4.04）/15.51=1,302.39万股。

2018年，紫博蓝当年实现净利润超过承诺利润数2,000万元，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6,000万元，当期应补偿金额为-8,080万元，但原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故当期

补偿金额为零。

（3）补偿方式

在承诺年度，如果紫博蓝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则上市公司应在计算出利润差额后3个工作日内将计算结果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 补偿

方需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按照协议之规定计算该承诺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并协助上市公司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该等应补偿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

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或者以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的其他方式进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如补偿方需提供现金补偿的，补偿方需在接到

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按本协议之约定计算应支付现金金额，并将该款项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补偿方未按约定时间补足现金的，每延期一天，须按未补足金

额的万分之五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

承诺年度期限届满（如2016年重组实施完毕，则2018年为承诺届满年度；如2017年重组实施完毕，则2019年为承诺届满年度）且确定最后一个承诺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完成锁

定手续后，上市公司应在两个月内就定向回购全部应补偿股份事宜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如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向补偿方回购补偿股份的议案，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中存放的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如果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补偿股份的议案，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方，补偿方应在收到上述书面通知后45日内，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

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前款约定的存放于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中的全部已锁定股份无偿划转给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

上市公司指定的除乙方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3、补偿股份和现金的补偿上限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补偿方应补偿的总金额（应补偿的总金额=补偿方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补偿现金金额，包括承诺年度补

偿部分及期末资产减值补偿部分）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额，因此补偿股份和现金的上限为资产交易价格210,000万元。其中补偿方补偿股份的上限为补偿方合计持有的全部股

份对价，即85,178,593股，现金补偿的上限为补偿总金额210,000万元减去股份补偿对价132,112万元，即77,888万元。

公司已在预案“第五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之“（六）利润承诺、减值测试和补偿安排” 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就业绩补偿及奖励的承诺约定签署了详细明确的法律文件，根据交易方案设计以及本次交易协议中对于业绩补偿方式的协

议安排测算，交易对方具有完成业绩补偿承诺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利润补偿方案及其保障措施具备可行性。

三、各补偿方需承担不足部分的具体补偿方式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如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或在补偿股份时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数不足以补偿的，则不足的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补偿现金金额为不足股份数量乘以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由于补偿方承担的补偿义务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上市公司已在预案“重大风险提示 /� 一、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风险 /�（八）业绩补偿风险” 就补偿方业绩补偿承诺

的履约风险进行了风险提示，具体内容如下：“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经过协商，在充分考虑各方交易诉求、未来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如果实际利润低

于上述承诺利润，则业绩补偿方将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业绩补偿方应以其所持有的申科股份的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如业绩补偿方所持股份不足以完全补偿的，不足部分由业绩补偿方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

鉴于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方式为股份和现金，如果在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盈利未达到业绩承诺约定金额甚至出现亏损，可能出现业绩补偿方所获得的股份不足以完全补偿，

并且业绩补偿方无足够现金补足的情况。 ”

四、交易完成后股东结构是否具有稳定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将持有上市公司29.06%股权，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华创易盛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为了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管控，华创易

盛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通过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等途径参与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在保持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的前提下，华

创易盛未来将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监事等人员，以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维护其股东权益和上市公司利益，华创易盛暂无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减持上市公司股权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紫博蓝控股股东网罗天下将持有上市公司19.35%股权，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及相关承诺函，同时考

虑到网罗天下取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时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预计超过12个月，网罗天下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

让，所持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后分批解锁，因此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具有稳定性。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中补充披露。

14、预案披露，紫博蓝2015年营业收入22.94亿元，净利润667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3亿元，分别同比变动96.84%、94.89%和-477.39%，2015年，紫博蓝的净利润率

为2.91%，请对比同行业水平，补充披露2015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回复：

一、2015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

（一）2015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紫博蓝2014、2015年度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294,315,706.51 1,165,582,622.02 96.8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紫博蓝2015年度营业收入较2014年有大幅增长，增长率为96.84%，主要原因为：（1）为了满足客户多样化的营销需求，紫博蓝积极扩大全案、DSP等精准营销服务，在技术上针对

关键字优化分析、客户精准定位、流量监测、投放效果监控、竞争对手行为分析等数据营销工具加大技术投入，由于较好的投放效果使得客户取得了良好的回报，大量客户增加了年投

放量，2014年、2015年前五大客户收入分别为52,368.20万元、74,355.93万元，同比增长41.98%，整体客户均投放额度从2014年的97.78万元增长到2015年123.42万元；（2）紫博蓝在继续保

持百度、腾讯、谷歌等业务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加大了在搜狗以及包括百度手机助手、神马在内的移动端媒体上的拓展力度，针对投放额度较大的客户进行了一对一的市场攻关，并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使公司的存量客户从2014年的1192家增长到2015年的1859家，同比增长达55.96%；其中投放额度在500万元以上的大额客户从2014年的37家增加到2015年的64家，同

比增长72.97%。

最近两年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收入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

2015

年度收入

2014

年度收入 变动比例

省广股份

9,628,636,706.95 6,337,587,606.06 51.9%

华谊嘉信

3,250,056,298.06 1,559,839,301.80 108.4%

紫博蓝2015年度营业收入较2014年度增长96.84%，较同行业相比，处于中等水平。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负数的原因

紫博蓝201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310,643,623.3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9,503,876.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10,147,500.32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77,181,112.7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4,452,110.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181,680.2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3,840,389.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12,655,29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07,792.8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紫博蓝201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具体原因为：（1）由于紫博蓝较好的投放效果使得客户取得了良好的回报，大量KA客户增加了年投放量使得收入迅速增

长，同时也增加了KA客户的议价能力，鉴于KA客户较强的议价能力，紫博蓝延长了部分优质KA客户的账期，使得2015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应收账款净额从2014年的21,752.63

万元增加至2015年的54,200.79万元，同比增长149.17%，造成紫博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增长比例低于收入增长比例；（2）2015年度，百度给予紫博蓝的账期由原来的90天缩短为

45天，应付账款从2014年的21,393.72万元下降至2015年的11,491.13万元，同比下降46.29%，造成紫博蓝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超过本期成本增长幅

度。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之“一、（十）紫博蓝财务情况” 中补充披露。

15、预案披露，紫博蓝主要负债中其他应付款为241,810,703.24元，占总负债的40.4%，请补充披露其他应付款包含项目、金额等具体情况，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紫博蓝2015年末其他应付款情况

紫博蓝2015年末其他应付款余额为241,810,703.24元，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元

款项性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占比

押金及保证金

193,635,328.01 80.08%

借款

1,000,000.00 0.41%

往来款

942,692.93 0.39%

租金

38,252.00 0.02%

代收代付款

739,230.30 0.30%

应付股权收购款

45,455,200.00 18.80%

合计

241,810,703.24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其他应付款中主要为押金及保证金和应付股权收购款，其中：（1）押金及保证金主要为向客户收取得履约保证金，根据紫博蓝与客户签订的合同的规定，客户应向紫博蓝支付合

同年度投放总金额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因该款项为暂收款项，所以在其他应付款进行核算；（2）应付股权收购款为紫博蓝2015年度收购北京蓝坤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紫

博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所形成，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元

债权单位名称 被收购单位名称 金额

香港蓝坤互动有限公司 北京蓝坤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974,400.00

紫博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紫博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9,480,800.00

合计

45,455,200.00

二、补充披露情况

以上内容已在预案“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之“（六）、3� 主要负债” 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检查相关的的合同协议、保证金收取时的原始凭证、函证等核查措施，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其他应付款2015年末余额真实、合理。

16、预案披露，交易对手方惠为嘉业2014年营业收入96.2万元，净利润417.06元，2015年净利润3,961.86元，而惠为嘉业2014年和2015年总资产规模分别为2.57亿元和3.51亿元，请补

充披露2015年营业收入并完善预案中所有财务数据为空的财务指标，并请财务顾问核查惠为嘉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及合理性。

回复：

一、惠为嘉业2015年营业收入情况

根据惠为嘉业提供的2015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惠为嘉业2015年度利润表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营业成本

0.00

管理费用

168,277.00

财务费用

-173,559.48

营业利润

5,282.48

利润总额

5,282.48

所得税费用

1,320.62

净利润

3,961.8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补充披露情况

以上内容已在预案“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一）2、惠为嘉业” 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惠为嘉业2015年度主要业务除对外投资外无其他业务，且2015年度未取得投资收益，因此本期营业收入为零，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惠为嘉业2015年度数据真实、合理。

17、预案披露，紫博蓝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竹桥支行签订质押合同，为网罗天下提供担保，质押财产为单位定期存单，质押财产价值为2,000万元，质押担保的范围为

主债权本金1,910万，请补充披露财产抵押如无法按期偿还的解决方案，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回复：

一、质押担保的最新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项质押担保已经解除，因此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根据华夏银行北京紫竹桥支行于2016年3月25日出具的说明，“紫博蓝网络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在华夏银行北京紫竹桥支行单位定期存款单（存单号：90223161）金额：贰仟万元整，用于北京网罗天下广告有限公司质押贷款，贷款金额壹仟玖佰壹拾万元整，贷款期限自2015年

9月28日至2016年9月28日，已于2016年3月23日解除质押。 ”

二、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对预案“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之“一、紫博蓝情况简介” 之“（六）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1、主要资产” 的部分相关内

容进行了如下修订：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紫博蓝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亦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 ”

18、请说明预案中选用2015年12月31日申科股份资产负债率与截止2015年9月30日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进行对比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在披露预案时，因申科股份2015年年度报告已经披露，但可比上市公司年报尚未披露，故使用了可比上市公司201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进行比较。 为及时反映上市公司的财

务指标，同时考虑到2015年9月30日与2015年12月31日时间间隔较短，总资产、总负债在短期内变化不大，对资产负债率指标影响较小，因此在预案中选取可比上市公司2015年9月30日

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与上市公司2015年12月31日指标进行比较。

如按照申科股份2015年9月30日资产负债率，与截至2015年9月30日从事轴承制造业务的可比公司同行业比较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

（%）

1 002046.SZ

轴研科技

40.79

2 002122.SZ

天马股份

34.32

3 000678.SZ

襄阳轴承

52.87

同行业平均值

42.66

申科股份资产负债率

（2015

年

9

月

30

日

） 34.69

从上表可知，2015年9月30日申科股份的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公司相比，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至2015年12月31日，申科股份资产负债率水平下降至24.68%，较之同行业公司相比

较低。

财务顾问认为，因在出具预案时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已经披露，而可比上市公司年报尚未披露，为及时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同时考虑到2015年9月30日与2015年12月31日

时间间隔较短，故选取2015年12月31日申科股份资产负债率与截止2015年9月30日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进行对比合理。

19、紫博蓝历史上存在股权代持及还原情况，请财务顾问对交易标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紫博蓝、网罗天下、北京蓝坤、BVI蓝坤、江苏紫博蓝历史上存在代持及其解决情况

紫博蓝、网罗天下、北京蓝坤、江苏紫博蓝历史沿革中存在单灵阳、张德林、董杰、王露、侯营、沈钢替樊晖代持股权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股权代持的形成和解除过程

（1）江苏紫博蓝代持形成、变化及解除情况

2010年6月，江苏紫博蓝由单灵阳、徐小滨以货币出资初始设立，单灵阳、徐小滨的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根据单灵阳、樊晖的确认，单灵阳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江苏紫博蓝代持形成。

2010年10月，江苏紫博蓝发生股权转让，徐小滨将所持江苏紫博蓝12%的股权转让给张德林，单灵阳将所持江苏紫博蓝60%的股权转让给张德林。 至此，徐小滨、张德林各持有江

苏紫博蓝28%、72%股份。 根据张德林、樊晖的确认，张德林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2011年9月，江苏紫博蓝发生股权转让，张德林将所持江苏紫博蓝72%的股权转让给王露。至此，徐小滨、王露各持有江苏紫博蓝28%、72%股份。 根据王露、樊晖的确认，王露所持上

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2012年11月，江苏紫博蓝增加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450万元分别由股东徐小滨、王露以货币出资126万元、324万元。至此，徐小滨、王露各持有江苏紫博蓝28%、72%股份。根据王

露、樊晖的确认，王露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经单灵阳、张德林、王露、樊晖确认，上述代持原因如下：公司设立初始，由于工商等手续较为繁琐，故请苏州当地员工单灵阳代持以便于工商等手续的执行；而后为便于处理公司

事务，故请张德林代持；后期由于VIE架构的设立投资方需要境内与境外控制人一致，故请王露代持。

2013年3月，江苏紫博蓝发生股权转让，徐小滨将所持江苏紫博蓝28%的股权转让给紫博蓝；王露将所持江苏紫博蓝72%的股权转让给紫博蓝。 至此，紫博蓝持有江苏紫博蓝100%

股份，江苏紫博蓝的代持情形不再存在。

就江苏紫博蓝历史上存在的代持情况，单灵阳、张德林、王露、樊晖已分别出具承诺，确认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真实、合法；上述代持关系已经完全解除；各方在股权代持期间和股权

代持解除后均不存在纠纷和争议；若因此发生任何纠纷，由樊晖承担；解除代持关系后，单灵阳、张德林、王露不再持有江苏紫博蓝任何股权，不存在委托、信托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

持有江苏紫博蓝股权的情形和类似安排；与江苏紫博蓝设立至今的所有其他股东不存在涉及江苏紫博蓝股权方面的争议和纠纷；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未来不会向江苏紫博蓝

及其股东主张涉及江苏紫博蓝股权方面的任何权利。

（2）北京蓝坤代持形成、变化及解除情况

2011年1月，北京蓝坤由董杰、张德林以货币出资初始设立，董杰、张德林的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 根据董杰、张德林、樊晖的确认，董杰、张德林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

股份，北京蓝坤代持形成。

2011年9月，北京蓝坤发生股权转让，董杰将所持北京蓝坤6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露，张德林将所持北京蓝坤33万元股权转让给王露、7万元股权转让给侯营。 至此，王露、侯营各持

有北京蓝坤93%、7%股份。 根据王露、侯营、樊晖的确认，王露、侯营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经董杰、张德林、王露、侯营、樊晖确认，上述代持原因是为了避免北京蓝坤和紫博蓝所代理的相互竞争的产品可能导致的市场冲突，更好的开拓市场。

2013年3月，北京蓝坤发生股权转让，王露将所持北京蓝坤93万元股权转让给紫博蓝，侯营将所持北京蓝坤7万元股权转让给紫博蓝。至此，紫博蓝持有北京蓝坤100%股份，北京蓝

坤的代持情形不再存在。

就北京蓝坤历史上存在的代持情况，董杰、张德林、王露、侯营、樊晖已分别出具承诺，确认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真实、合法；上述代持关系已经完全解除；各方在股权代持期间和股

权代持解除后均不存在纠纷和争议；若因此发生任何纠纷，由樊晖承担；解除代持关系后，董杰、张德林、王露及侯营不再持有北京蓝坤任何股权，不存在委托、信托或其他方式直接或

间接持有北京蓝坤股权的情形和类似安排；与北京蓝坤设立至今的所有其他股东不存在涉及北京蓝坤股权方面的争议和纠纷；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未来不会向北京蓝坤及其

股东主张涉及北京蓝坤股权方面的任何权利。

（3）BVI蓝坤代持形成、变化及解除情况

2011年9月，BVI蓝坤股东张世伟将其所持有的BVI蓝坤46,500股股份转让给王露，张世伟将其所持有的BVI蓝坤3,500股股份转让给徐小滨。 至此，王露持有BVI蓝坤93%股份，徐小

滨持有BVI蓝坤7%股份。 根据王露、樊晖的确认，王露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2011年10月24日，BVI蓝坤向王露发行18,766,578股股份、向徐小滨发行1,233,422股股份。 根据王露、樊晖的确认，王露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经王露、樊晖确认，上述代持原因为因设立蓝坤VIE架构的需要，王露按照北京蓝坤的股权结构在BVI层面为樊晖代持。

2016年2月，BVI蓝坤发生股权转让，王露将所持BVI蓝坤18,766,578股股权转让给樊晖。 至此，BVI紫博蓝的代持情形不再存在。

就BVI蓝坤历史上存在的代持情况，王露、樊晖已分别出具承诺，确认王露与樊晖的股权代持关系真实、合法；王露与樊晖的代持关系已经完全解除；双方在股权代持期间和股权

代持解除后均不存在纠纷和争议；若因此发生任何纠纷，由樊晖承担；解除代持关系后，王露不再持有BVI蓝坤任何股权，不存在委托、信托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BVI蓝坤股权

的情形和类似安排；与BVI蓝坤设立至今的所有其他股东不存在涉及BVI蓝坤股权方面的争议和纠纷；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王露未来不会向BVI蓝坤及其股东主张涉及BVI蓝坤

股权方面的任何权利。

（4）网罗天下代持形成、变化及解除情况

2011年12月，网罗天下发生股权转让，原股东许平将其持有的网罗天下25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侯营。 至此，侯营、樊晖各持有网罗天下50%股份。 根据侯营、樊晖的确认，侯营所

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网罗天下代持形成。

经侯营、樊晖确认，上述代持原因为保证公司由两名或两名以上股东组成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5月，网罗天下发生股权转让，原股东樊晖将其持有的网罗天下25万股权转让给沈钢，侯营将其持有的网罗天下的15万股权转让给沈钢。 至此，侯营、沈钢各持有网罗天下

20%、80%股份。 根据侯营、沈钢、樊晖的确认，侯营、沈钢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2013年3月，网罗天下发生股权转让及增资，原股东侯营将其持有的网罗天下10万元股权转让给樊勖昌、沈钢将其持有的网罗天下的14.5万元股权转让给樊勖昌、沈钢将其持有的

网罗天下的25.5万元股权转让给樊晖。 至此，樊晖和樊勖昌各持有网罗天下51%、49%股份，网罗天下的代持情形不再存在。

就网罗天下历史上存在的代持情况，沈钢、侯营、樊晖已分别出具承诺，确认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真实、合法；上述代持关系已经完全解除；双方在股权代持期间和股权代持解除后

均不存在纠纷和争议；若因此发生任何纠纷，由樊晖承担；解除代持关系后，沈钢、侯营不再持有网罗天下任何股权，不存在委托、信托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网罗天下股权的情

形和类似安排；各方与网罗天下设立至今的所有其他股东不存在涉及网罗天下股权方面的争议和纠纷；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沈钢、侯营未来不会向网罗天下及其股东主张涉及

网罗天下股权方面的任何权利。

（5）紫博蓝代持形成、变化及解除情况

2012年2月，紫博蓝发生股权转让，许平将所持紫博蓝77.264万元股权转让给侯营。至此，侯营、樊晖各持有紫博蓝70.24%、29.76%股份。根据侯营、樊晖的确认，侯营所持上述股份为

替樊晖代持的股份，紫博蓝代持形成。

2012年5月，紫博蓝发生股权转让，侯营将所持紫博蓝55.264万元股权转让给沈钢；樊晖将所持紫博蓝32.736万元股权转让给沈钢。 至此，沈钢、侯营各持有紫博蓝80%和20%的股

份。 根据侯营、沈钢、樊晖的确认，侯营、沈钢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2012年12月，紫博蓝增加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390万元分别由股东沈钢、侯营以货币出资312万元、78万元。至此，沈钢、侯营各持有紫博蓝80%和20%的股份。 根据侯营、沈钢、樊

晖的确认，侯营、沈钢所持上述股份为替樊晖代持的股份。

经侯营、沈钢、樊晖确认，上述代持原因为樊晖经常出差海外，业务繁忙，代持便于及时处理公司业务及其他事项。

2013年3月，紫博蓝发生股权转让，侯营将所持紫博蓝100万元股权中的25.627467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网罗天下、28.983459万元股权转让给北京天素、27.526619万元股权转让给

新股东徐小滨、17.862455万元股权转让给原股东中诚永道；沈钢将所持紫博蓝40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网罗天下。至此，沈钢和侯营不再持有紫博蓝股份，紫博蓝的代持情形不再存

在。

就紫博蓝历史上存在的代持情况，沈钢、侯营、樊晖已分别出具承诺，确认上述股权代持关系真实、合法；上述代持关系已经完全解除；各方在股权代持期间和股权代持解除后均

不存在纠纷和争议；若因此发生任何纠纷，由樊晖承担；解除代持关系后，沈钢、侯营不再持有紫博蓝任何股权，不存在委托、信托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紫博蓝股权的情形和类

似安排；与紫博蓝设立至今的所有其他股东不存在涉及紫博蓝股权方面的争议和纠纷；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未来不会向紫博蓝及其股东主张涉及紫博蓝股权方面的任何权利。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根据单灵阳、张德林、董杰、王露、侯营、沈钢与樊晖共同出具的书面确认，前述股权代持及其解除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现实或潜在的争议、纠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

及的紫博蓝股权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

20、请补充披露紫博蓝VIE和蓝坤VIE框架涉及的税收和缴纳情况，是否存在其他未清偿情况，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紫博蓝VIE和蓝坤VIE框架涉及税收和缴纳情况

1、紫博蓝VIE和蓝坤VIE架构搭建后未实际执行系列控制协议，不涉及非居民企业就来源于境内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取得源自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同时，境内受

让方作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人，应当作为扣缴义务人，实行源泉扣缴，税率为10%。

紫博蓝VIE和蓝坤VIE架构搭建完成后，紫博蓝、紫博蓝发展及北京蓝坤、江苏紫博蓝管理层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状况、境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并未实际启动境

外资本市场上市的计划，紫博蓝VIE及蓝坤VIE协议文件自签署日至今完全没有履行。紫博蓝WOFE未向紫博蓝、紫博蓝发展提供任何管理咨询、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紫博蓝、紫博蓝

发展未向紫博蓝WOFE支付任何费用；蓝坤WOFE未向北京蓝坤、江苏紫博蓝提供任何管理咨询、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北京蓝坤、江苏紫博蓝未向蓝坤WOFE支付任何费用。

因紫博蓝VIE及蓝坤VIE架构搭建完成后完全没有运行，相关VIE协议全部未履行，不涉及香港紫博蓝、香港蓝坤等非居民企业就取得源自中国境内的利润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情

况。

2、紫博蓝收购紫博蓝WOFE股权、蓝坤WOFE股权已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 [2009]698号），非居民企业取得源自中国境内的

股权转让所得，应当就其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股权转让所得是指股权转让价减除股权成本价后的差额。同时，境内受让方作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人，应当作为扣缴义务人，

税率为10%。

2015年5月28日，香港紫博蓝与紫博蓝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紫博蓝WOFE100%股权转让给紫博蓝，转让总价为300万美元，紫博蓝WOFE实缴资本为150万美元，故

股权成本为150万美元。 根据此次转让价差，紫博蓝于2015年9月8日缴纳企业所得税95.376万元；根据经北京市东城区国家税务局于2015年9月10日备案的《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

税务备案表》，紫博蓝应向香港紫博蓝支付285万美元，已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95.376万元。

2015年5月28日，香港蓝坤与紫博蓝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蓝坤WOFE100%股权转让给紫博蓝，转让价款为400万美元，蓝坤WOFE实缴资本为300万美元，故股权成

本为300万美元。 根据此次转让价差，紫博蓝于2015年9月8日缴纳企业所得税63.580821万元；根据经北京市东城区国家税务局于2015年9月10日备案的《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

备案表》，紫博蓝应向香港蓝坤支付390.005万美元，已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63.580821万元。

3、紫博蓝WOFE及蓝坤WOFE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

紫博蓝WOFE及蓝坤WOFE均设立于2008年之后，未实际经营。 因紫博蓝VIE架构和蓝坤VIE架构搭建后未实际运行，紫博蓝WOFE和蓝坤WOFE设立后无任何收入，也未曾享受

任何企业所得税优惠，故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可能产生的补税问题。

4、境外企业清算可能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紫博蓝WOFE、蓝坤WOFE已变更为紫博蓝全资子公司，香港紫博蓝、BVI紫博蓝、香港蓝坤及BVI蓝坤的注销手续正在逐步办理中。 如果清算后存在

剩余财产并分配至境内自然人，则境内自然人还可能产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香港紫博蓝、BVI紫博蓝、香港蓝坤及BVI蓝坤实际未经营，樊晖承诺，若因上述境外企业清算注销

分配导致其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樊晖将及时缴纳相关税款。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一、紫博蓝情况简介（三） VIE架构的搭建与拆除” 中补充披露。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紫博蓝 VIE� 和蓝坤VIE架构搭建完成后并未实际运行，VIE协议也未履行。 VIE架构拆除后，紫博蓝WOFE及蓝坤WOFE变更为内资企业，已缴纳了相关税

款。 此外，因VIE协议未实际履行，不涉及境外主体就来源于境内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事项，也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可能产生的补税问题。 目前境外主体正在办理注

销，如果因境外主体清算产生剩余财产分配，樊晖承诺将及时缴纳相关税款。 紫博蓝VIE及蓝坤VIE搭建及拆除VIE� 架构过程符合税务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1、预案披露，由于BVI紫博蓝及香港紫博蓝银行账号多年未使用被注销，股权回购款实际支付通过樊晖实际控制的香港蓝坤的银行账号代为支付。 请补充披露通过其他渠道代

付的合法合规性，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香港紫博蓝及香港蓝坤为同受樊晖控制的公司。 股权回购款通过樊晖实际控制的香港蓝坤的银行账户代付的原因是由于BVI紫博蓝和香港紫博蓝的银行账户多年未使用，账户

被银行注销，而重新开立新的账户需要时间，为了保证及时将外资退出的股权回购款项支付给外方股东，避免因紫博蓝银行账户问题导致的支付违约。 2016年2月，紫博蓝、樊晖、

CA-JAIC、BVI紫博蓝、香港紫博蓝、香港蓝坤共同签署《协议书》，各方一致同意由樊晖代为支付股权回购款，并由香港蓝坤向外方股东支付。 2016年2月3日，股权回购款项已于以国

际转账的方式通过香港蓝坤支付给CA-JAIC。 2016年3月，CA-JAIC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已收到股权回购款项，不再持有BVI紫博蓝的股份，相关控制协议全部解除。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一、紫博蓝情况简介（三） VIE架构的搭建与拆除” 中补充披露。

财务顾问认为，鉴于上述代付行为已取得包括债权人外方股东及债务人BVI紫博蓝在内的各方主体的认可，且樊晖已通过香港蓝坤完成对CA-JAIC的支付，外方股东已确认收到

款项，故代付行为已完成，各方主体对上述代付行为均不存在异议，代付行为合法合规。

22、预案披露，2015年5月28日，香港紫博蓝将其持有的紫博蓝WOFE100%股权转让给紫博蓝，由于香港紫博蓝银行账户被注销，截止预案披露日，该笔股权转让款还未支付给香

港紫博蓝，请补充披露未及时支付的原因、是否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未支付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回复：

为拆除紫博蓝VIE架构，2015年5月28日，香港紫博蓝将其持有的紫博蓝WOFE100%股权转让给紫博蓝，2015年7月，紫博蓝WOFE变更为内资企业，注册资本折算人民币变更为1,

024.185万元，2015年9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国家税务局出具《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紫博蓝应向香港紫博蓝支付285万美元，已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95.376万元。 截

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紫博蓝尚未将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给香港紫博蓝，主要是由于香港紫博蓝的银行账户多年未使用，账户被银行注销，而重新开立新的账户需要时间，故紫博蓝暂时

无法换汇并完成支付。 目前香港紫博蓝正在与香港当地的银行沟通开立新的银行账户，待香港紫博蓝账户开立后即可完成支付。

鉴于紫博蓝VIE架构涉及的境外投资人CA-JAIC股份回购已完成，控制协议已解除，境外投资人已签署确认函确认已收到款项并不再持有BVI紫博蓝股份，且紫博蓝WOFE已变

更为内资企业，紫博蓝VIE架构已拆除；另香港紫博蓝和紫博蓝同受樊晖控制，股权转让双方对价款的支付无异议，股权转让已经商务部门批准，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故未完成

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不会影响此次股权转让的有效性，也不影响VIE架构的拆除，紫博蓝未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事宜对本次交易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第四节标的企业基本情况/一、紫博蓝情况简介（三） VIE架构的搭建与拆除” 中补充披露。

23、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形成传统产业和新兴互联网服务双主业，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后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模式，业务转型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

对措施，以及未来是否会置出传统产业资产。

回复：

一、本次交易后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模式

1、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

上市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轴承制造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上市公司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滑动轴承和电机部件研发与生产制造实力较强的公司。 近两年来，受全球经济周期下

行、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加之市场整体复苏缓慢，内销市场增长不足，最终导致目前上市公司业务量也有所减少，继续在该业务领域寻求利润快速增长的难度较大，

因此公司积极谋求企业转型升级。

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实现经营规模扩张、多元化运作或业务转型是目前上市公司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国务院、中国证监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规章支持上市公

司开展并购重组。 在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公司结合自身优势以及对互联网行业发展趋势的研判，将以“互联网数据营销+轴承制造” 为未来的经营发展战略方向。

依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上市公司本次拟收购紫博蓝，是上市公司在数据营销行业的重要布局。本次交易不但可以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自身营销能力，也是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突

破。 上市公司将以本次交易为基础，通过“互联网数据营销+轴承制造” 的经营发展战略方向，抓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 通过积极向广告传媒行业进一步深度纵向拓展，上

市公司拟实现在数据营销行业的布局，并最终实现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和股东回报的稳步提升。

2、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业务发展模式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同时从事轴承制造以及数据营销服务业务两项主业，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业务范围将从轴承制造行业延伸至数据营销领域，获取数据营销经营团

队、相应的媒体资源和业务技术及客户资源，完成关键的产业延伸布局。

此外紫博蓝独立法人资格仍继续保留，组织架构基本保持不变，而紫博蓝将能够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发挥上市公司资金优势、经营管理优势和融资渠道优势，通过加大研

发投入、设备投入、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增强紫博蓝的盈利能力，巩固和抢占相关市场，形成紫博蓝和上市公司的双赢局面。

从轴承制造至聚焦数据营销领域，上市公司已从传统制造型企业稳步转型至互联网企业。未来两到三年，上市公司将立足于促进紫博蓝数据营销业务长远发展的战略计划，充分

协调业务资源，实现其数据营销的深入发展，并保持其在数据营销领域的优势地位。

二、业务转型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通过收购紫博蓝，上市公司将开始布局数据营销业务。 紫博蓝所从事的数据营销业务相对于上市公司的原有业务，其经营模式、管理方法及专业技能要求都有着较大的不同，发

展互联网相关业务，对公司的管理水平要求较高。如果上市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体系不能正常运作、效率低下，或者与紫博蓝管理协作缺乏配合，均可能对公司开展业务和提高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轴承制造以及互联网数据营销服务业务，公司在管理、协调和信息披露工作方面将面临挑战。 上

市公司总部位于浙江，紫博蓝位于北京，未来业务跨区域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防范上述业务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

1、本次交易完成后，紫博蓝维持其现有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骨干进行经营管理，而上市公司将通过委派部分董事或者财务负责人等管理人员的方式，履行其控股股东职能。另

外，本次交易将不影响员工与标的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通过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保持紫博蓝原核心运营管理团队的稳定，赋予紫博蓝原管理团队充

分的经营自主权，以确保紫博蓝管理机制的高效运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转型后未来的整体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继续保持标的公司独立运营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对标的公司的资产进行分析评价，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利用效率，以确保

维持上市公司转型后的核心竞争力。

3、本次交易完成后，紫博蓝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继续拥有其法人资产。 但上市公司将对紫博蓝财务制度体系、会计核算体系等实行统一管理和监控，提高其财务核算及管理能

力；实行预算管理；完善资金支付、审批程序；优化资金配置，充分发挥公司资本优势，降低资金成本；加强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等，通过财务整合，将标的公司纳入公司财务管理体系，

确保重要资产的购买、处置、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规范性的要求，从而降低上市公司转型的相关风险。

4、加强自身高管团队建设，公司的高管团队将会积极学习互联网相关营销、管理知识，提升在互联网相关业务方面的管理与运营水平，同时广泛吸纳优秀的互联网相关专业人才

加入公司的管理团队，学习消化先进的管理运营理念，不断扩充公司的人才队伍，努力提升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管理水平。

即便公司采取上述措施仍然不能完全规避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业务整合风险，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三、上市公司暂时不会置出现有业务相关资产

根据未来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模式，上市公司拟形成以轴承制造以及数据营销服务业务的双主业，因此目前上市公司暂无置出与轴承制造相关传统产业资产的计划。

四、补充披露

以上回复内容已经在预案“重大风险提示” 和“第六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六、本次交易后的经营发展战略、业务管理模式和整合计划” 之“（一）本次交易后的经

营发展战略、业务管理模式” 以及“（二）本次交易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和控制措施” 中进行了披露。

24、请认真自查预案披露的以下内容是否准确，请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预案第6页披露：“本次交易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条款引用是否正确；

（2）预案第57页披露的网罗天下下属企业深圳蓝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否正确；（3）预案第83页披露，斐君铋晟的出资结构表中出资额单位为“万元” 是否正确；（4）预

案第141页披露的数据营销与数字营销是否为同一概念，请统一表述。

回复：

一、预案第6页披露的“本次交易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条款引用的更正情况

1、更正情况

公司已对预案“重大事项提示” 之“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如下修订

“上市公司未向华创易盛及钟声购买资产，不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 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预案中对《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引述有误，已在预案中更正。

二、预案第57页披露的网罗天下下属企业深圳蓝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的更正情况

1、更正情况

公司已对预案“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紫博蓝交易对方” 之“（一）法人及合伙企业交易对方情况” 之“1、网罗天下” 之“（7）下属企业情

况” 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如下修订（修订之处以楷体加粗列示）：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深圳蓝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元

100%

网络技术的研发

；

企业形象策划

；

会议及展览策划

；

信息咨询

；

通信系统工程

；

计算

机网络系统工程

；

市场调研

；

商品信息咨询

；

通信工程设计

；

软件开发

、

技术服务

；

信

息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机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市场营销策划

；

软件开发

；

电子

产品的技术服务

；

信息系统集成

；

卫星通信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从事广告业务

；

企业

管理咨询

；

投资管理

；

国内贸易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预案中对深圳蓝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引述有误，已在预案中更正。

三、预案第83页披露，斐君铋晟的出资结构表中出资额单位为“万元” 的更正情况

1、更正情况

公司已对预案“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紫博蓝交易对方” 之“（一）法人及合伙企业交易对方情况” 之“8、斐君铋晟” 之“（3）历史沿革” 部

分相关内容进行了如下修订（修订之处以楷体加粗列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持股比例

（%）

黄宏彬

500,000.00 50.00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500,000.00 5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预案中对斐君铋晟股东出资额的单位表述有误，已在预案中更正。

四、预案第141页披露的“数据营销” 与“数字营销” 的更正情况

1、更正情况

公司已将预案中出现的43处“数字营销” 统一更正为“数据营销” 。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预案中对“数字营销” 和“数据营销” 的表述不统一，已在预案中统一更正为“数据营销” 。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